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别代码： 0451 

学位类别名称： 教育硕士

专业领域代码： 045115 

专业领域名称 ： 小学教育

（□博士点/ 硕士点，是否新设专业□）

此版培养方案自 2018 级研究生（ 全日制/□非全日制）开始实施 

青岛大学研究生院

2018 年 6 月 18 日



一、研究方向及其特色和意义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和意义

小学教育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小学教育方向是在我国已实施多年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向

小学教育方向的延伸，以高素质的小学专任教师为培养对象。

二、培养目标

培养高素质的小学专任教师。具体要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积极

进取，勇于创新。 

2．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和发

展趋势。 

3．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4．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5．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三、基本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 2年，最长修业年限 4年。 

四、培养方式及其他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

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在教学中注重

实践与反思，采取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式；注重课内与课外学习相

结合，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创新学习；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

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五、本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 37 学分（含必修环节）。实行学分制，以 16 学时为 1 学分。修习总学分不得少于 37 学

分（含实践环节 8 学分），学位课总学分不得少于 23 学分,专业选修课总学分不得少于 6 学分。 

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学位基础课）、专业学位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教学。设

置课程总学分 49 学分。 



（一）公共学位课（学位基础课） （13 学分） 

（二）专业学位课（专业必修课）（10 学分） 

（三）专业选修课 （18 学分）设置专业理论知识类、教学专业技能类和教育教学管理类三类

选修课课程，每一类至少设置 2 门课程，每门课程 1-2 学分） 

（四）实践教学（8 学分） 

1.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课例分析等。

2.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等。 

具体的课程设置如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院系 任课教师

学

位

基

础

课

4052001 硕士英语综合 2 32 1 
公共外语教

育学院 

412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2 32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4122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6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4072701 教育原理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7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703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704 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师范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4072301 小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302 小学教学设计与实施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303 班级管理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304 教育心理学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205 教育统计与测量 2 32 2 师范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

4072709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711 中外教育史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308 科学领域教育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309 社会领域教育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310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311 小学数学研究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312 小学语文经典诗词研究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313 小学教育前沿研究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314 教育管理学 2 32 2 师范学院 

专

业

实

践

校内实训(微格教学等) 2 32 2 师范学院 

教育见习 1 16 1 师范学院 

教育实习 4 16 周 3 师范学院 

教育研习 1 2 周 3 师范学院 



六、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8 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实践教学须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有完整的管理与评价制度，有序组织实施。实践教学

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学年，其中校外集中实践不少于 1 学期。校内实训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教育

见习应在第一学期完成，教育实习、教育研习应在第二学年完成。有充足的实践实训设施和稳定的

校外实践基地，能切实保障实践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专业学位学生的学术活动不做学分要求，学生应参加至少一次学术报告或行业前沿讲座，阅

读一定数量的学术文献。 

七、必读书目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者 必读或选读 备  注

1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必读 

2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 施良方 必读 

3 《民主主义与教育》 杜威 选读 

4 《中国古代教育论著选读》 
人民教育出版

社 
选读 

5 《教学过程最优化》 巴班斯基 选读 

6 《斯宾塞的快乐教育》 
赫伯特·斯宾

塞 
选读 

7 《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 单中惠等 选读 

8 《中国教育思想史》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选读 

9 《外国教育思想史》 张斌贤 选读 

10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 苏霍姆林斯 选读 

11 《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思想录》 朱永新 选读 

12 《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 朱永新 选读 

13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

社课程教材研

究所 

必读 

14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必读 

15 中国电化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

馆 
选读 

16 现代教育技术 清华大学 选读 



17 电化教育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等 
选读 

18 中国特殊教育 
中央教育科学

研究所 
选读 

注：不够可加页。

八、个人培养计划 

每个硕士研究生都须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各培养环

节及学位论文工作的要求和进度等。培养计划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 6周内制定，并报

研究生院备案。 

九、开题、中期考核工作的组织工作安排及要求 

硕士研究生最迟在第二学期末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证，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

写作阶段。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并由开题报告评议小组评审。硕士研究生开题评议

小组成员 3-5 名，均应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开题报告包含文献综述，文献

综述不得少于 5000 字。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行中期考核制度，全面考察具体要求见《青岛大学关于对

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的暂行办法》。 

注：不够可加页。

十、学位论文工作的内涵要求

（一）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小学教

育、教学的实际问题。 

（二）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规范并凸显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

题研究论文、调查研究报告、实验研究报告和案例研究报告等。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

少于 2万字。 

（三）研究生在第二学期结束前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证，开题报告必须在查

阅文献资料、结合专业实践内容的基础上进行，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开题

报告应公开进行，并由开题报告评议小组评审。开题评议小组成员 3-5 名，均应具有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其中 1-2 名应同时是专业实践领域的专家。 

（四）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小学教师

或教学研究人员。 

（五）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授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注：不够可加页。

十一、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

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达到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环节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工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在申请硕士学位前，研究生需达到经校学位办备案的、学

院（学部）自主制定的硕士学位申请学术条件，并符合《青岛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有关规定，经学校审核通过，授予相应硕士学位。 



其 它 说 明

.
，

 

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负责人签名 “ 
知 8 年l 月］日

所在院系意见：

,
U八L, 

tl (或院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或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验收意见：

． ,¥ 
负责人（签名）飞卢

初8 年7月I I日


